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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

合称收购人）拟对本公司实施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为面向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有的流通股份，目标收购数量为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详细情况请查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就本次要约收购，公司

董事会向全体要约对象作特别提示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含当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含当日），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

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含当日）至

７

月

１７

日（含当日）交易期间，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可以选择预受要约。 在此期间的交易时间内，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

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另外，自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即可以办理撤销预受要约。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或者卖

出已经预受要约的股份，投资者可以就未预受要约股份继续办理预受要约。

要约期满，同一投资者未曾预受要约、曾预受要约但已经卖出或最终撤回预受要约的部分，不计入预受要约部分。

二、本次要约收购数量为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如果要约期满，最终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小于或者等于该数量，则收购人按照收

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全部股份；如果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

要约的股份。 不足一股的零碎股按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处理。

在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自每个投资者有效预受股份中所购买的数量计算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

÷

要约期间

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如果本公司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均以

其所持全部股份预受，即最终预受股份总量为

３５８

，

５２２

，

０２２

股，则收购人将按照

７．０７％

（即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 ３５８

，

５２２

，

０２２

）的

同等比例收购每一投资者所预受的股份，如某投资者共计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且在要约收购期满确认预受，则收购人实际

收购该投资者

７０７

股（假设零碎尾数影响不计），余下

９

，

２９３

股解除临时保管，收购人不予收购。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武汉商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９．３２％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拟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一

致行动人拟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

了《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近日

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０１

号）《关于核准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对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全文予以公告。

公司股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股票简称：鄂武商

Ａ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鄂武商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 住所及通讯地址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２３８

号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７７

号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

重要内容提示

一、 被收购公司名称、上市地、股票简称、股本结构

被收购公司名称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鄂武商

Ａ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被收购公司鄂武商

Ａ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９

，

２８７ ０．０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７

，

１９９

，

３０３ ９９．９９％

合计

５０７

，

２４８

，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二、收购人名称、住所、通讯方式

收购人名称 住所及通讯地址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２３８

号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７７

号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１６８

号

三、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分别召开了临时董事会并就本次要约收购签署了《关于实

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武商联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收购人武商联集团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

根据武汉经发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收购人武汉经发投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

根据武汉国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 收购人武汉国资公司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

于

６

，

５０３

，

４２０

股股份。

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同意，作为共同收购人，三方对本次要约收购中负有的支付收购价款之义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各收购人最终要约收购的股份数将根据实际付款情况在收购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整。

综上，收购人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拟收购鄂武商

Ａ

合计不高于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股份。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此次要约收购的原因是为进一步增强对公司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公司发展，并看好公司未来的增长潜力。

五、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

六、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相关情况

收购人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元）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武商联集团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１．８６％

武汉经发投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１．８６％

武汉国资公司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６

，

５０３

，

４２０ １．２８％

合计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５．００％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

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对于本次部分要约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收购人收购数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的情形，收购人拟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

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

÷

要约期间所

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例如，如果要约收购期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假设为

５０

，

７２４

，

８９６

股，某投资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为

３０

，

０００

股，则收购人从该投资者处收购的股份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 ５０

，

７２４

，

８９６

）

＝１５

，

０００

股。 余下股份解除临

时保管。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登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股处理

方法处理。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５３

，

７９３．７６

万元人民币，收购人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其中

武商联集团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武汉经发投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武汉国资

公司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１３

，

７９３．７６

万元人民币。

收购人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分别在公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已将合计

１０

，

７５８．７５

万元（相当于收购

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收购保证金。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

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３０

个自然日。 本次要约收购的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包括当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包括当日），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 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

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九、风险提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鄂武商

Ａ１４８

，

７２６

，

５６８

股，占比

２９．３２％

，具体如下：

类别 企业名称 股份种类 数量（股） 占鄂武商

Ａ

股份的比例

武商联集团及其

本次要约收购一

致行动人

武商联集团 流通股

１０２

，

２９０

，

１７８ ２０．１７％

武汉经发投 流通股

１４

，

６３３

，

３２９ ２．８８％

武汉国资公司 流通股

１６

，

４８７

，

６１６ ３．２５％

武商联集团其他

一致行动人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１．８４％

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６

，

００５

，

２３４ １．１８％

合计 流通股

１４８

，

７２６

，

５６８ ２９．３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商联集团持有鄂武商

Ａ１０２

，

２９０

，

１７８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２０．１７％

。 武商联集团拟以要约方式收购

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６％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汉经发投持有鄂武商

Ａ１４

，

６３３

，

３２９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２．８８％

。 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双方签署了《关于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补充协议》，明

确《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双方签订《确认函》，将《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根据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签署的《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武汉经发投作为武商联集团一致

行动人参与本次要约收购，武汉经发投拟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６％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汉国资公司持有鄂武商

Ａ１６

，

４８７

，

６１６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３．２５％

。 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国资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签署的《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武汉国资公司作为武商联集团一致行动人参

与本次要约收购，武汉国资公司拟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６

，

５０３

，

４２０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通投资”）持有鄂武商

Ａ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８４％

。

汉通投资为武商联集团全资子公司，不参与本次要约收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开发投”）持有鄂武商

Ａ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８４％

。 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开发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双方签署

了《关于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补充协议》，明确《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开发投签订

《确认函》，将《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 武汉开发投不参与本次要约收购。

收购人提请投资者注意，武汉经发投、武汉开发投与武商联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战略合作协议是否续约存在不

确定性，可能将导致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变动。

十、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

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 系 人：潘晓文、沙俊杰、余杰

电 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８４

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地 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联 系 人：王利民、李仲英

电 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十一、 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收购人声明

１．

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要约收购报告书。

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鄂武商

Ａ

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鄂武商

Ａ

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４．

本次要约收购为无条件、向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

限公司）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鄂武商

Ａ

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收购人亦没有计划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

终止鄂武商

Ａ

的上市地位。

５．

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要约收购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要约收购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６．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要约收购报

告书

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鄂武商

Ａ

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收购人 指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国有

资产经营公司

武商联集团 指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国资公司 指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武商联集团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

武汉经发投 指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武商联集团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

武汉开发投 指 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武钢实业 指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业公司

武汉阿华美、阿华美 指 武汉阿华美制衣有限公司

武汉地产 指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电力设计院 指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汉通投资 指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为武商联集团全资子公司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按本报告书向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发出要约，按每股

２１．２１

元的价格收购其持有的

不超过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鄂武商

Ａ

股票的行为

财务顾问、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通力律师 指 通力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证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７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情况

（一）收购人：武商联集团

１

、武商联集团基本情况

类别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２３８

号

注册资本：

５３０

，

８９６

，

５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１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２７９９７９０３１３

法定代表人： 王冬生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须经审批的，在批准后方可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

的，企业可自行开展经营活动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２７１６９９６

２

、武商联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结构

武商联集团控股股东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注册资本

１２３

，

８３４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国

霞，主营业务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信息咨询、代理及中介服务。

武汉市国资委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控制武商联集团，为武商联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国资委为武汉市政府直属特设

机构，武汉市政府授权武汉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管武汉市属国有资产。

武商联集团的产权结构如下：

３

、武商联集团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

１

）主要业务情况

武商联集团主要以对外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集团本部基本无具体实业。 武商联集团主要投资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７％

商品销售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商品销售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９９％

商品销售

武汉畅鑫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仓储物流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投资管理

（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武商联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财务会计报告已分别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度）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

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４９５

，

２１９

，

０９１．１６ ４

，

２５８

，

１１２

，

７３２．３１ ４

，

０１３

，

４８９

，

０２４．８０

总负债

１

，

９３６

，

８１９

，

３４５．０２ １

，

８７４

，

６４８

，

１９６．２２ １

，

７９１

，

７６６

，

０２６．４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

，

１１１

，

６３７

，

８４９．２５ １

，

９８６

，

３１７

，

２３３．７９ １

，

８６９

，

７９３

，

１２３．０５

资产负债率

４３．０９％ ４４．０３％ ４４．６４％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７１４

，

６７８

，

４２８．４９ ３

，

３８２

，

５５５

，

３９２．３７ ３

，

１８１

，

７１２

，

３１９．６３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１５

，

８１９

，

０３４．３７ １００

，

９２６

，

４５０．８５ ４８

，

８１０

，

１３６．８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４８％ ５．０８％ ２．６１％

注：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下同）

４

、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武商联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武商联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王冬生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汪爱群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郝 健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郑 涛 董事、工会主席 中国 中国 无

孙建清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刘江超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黄家琦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宋汉杰 总经理助理、财务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张晓军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无

汤 俊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冯鹏熙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６

、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鄂武商

Ａ

股份外，武商联集团还持有和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

份的上市公司名单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单位：股） 占该公司总股本比重（单位：

％

）

中百集团（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

６９

，

２４９

，

３２３ １０．１７

武汉中商（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４１．９９

（二）收购人：武汉经发投

１

、武汉经发投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７７

号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２０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２７７８１６４４４４

法定代表人： 马小援

经营范围：

开展能源、环保、高新技术、城市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物流、房地产、商贸、旅游等于

产业结构调整关联的投资业务；企业贷款担保，个人消费贷款担保；信息咨询（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５６５６８３

２

、武汉经发投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结构

武汉市国资委直接持有武汉经发投

１００％

股权，为武汉经发投的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国资委为武汉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武汉市政府授权武汉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管武汉市属国有资产。

武汉经发投的产权结构如下：

３

、武汉经发投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

１

）主要业务情况

武汉经发投是武汉市政府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设立的大型产业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能源、高新技术、制造业、物流、以及企

业贷款担保、个人消费贷款担保等业务。

武汉经发投主要投资企业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投资额（万元）

１

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５２

，

１９５．０７

２

武汉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８

，

０３５．１９

３

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７

，

５７６．２４

４

武汉建设投资公司

１００％ １２

，

００８．８４

５

武汉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

９９．１６％ ３２

，

６８７．５５

６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公司

９６．１３％ ４４

，

２２５．７１

７

武汉经发粮食物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８

武汉阳逻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

３４２．６９

９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２７％ ３５

，

６２６．１６

（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武汉经发投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财务会计报告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

，

０４５

，

１４１

，

６９０．０４ １０

，

６７６

，

６８７

，

１４９．１０ １１

，

８１１

，

０２１

，

０７７．９２

总负债

８

，

７９１

，

１４７

，

９６３．０６ ７

，

２０４

，

４６２

，

６８８．０４ ８

，

５７１

，

９０３

，

９３９．８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４１４

，

６１６

，

７８９．７９ ３

，

１９２

，

６８２

，

４７９．８４ ３

，

０３９

，

１２８

，

２４７．４３

资产负债率

６２．５９％ ６７．４８％ ７２．５８％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５６３

，

９２８

，

６８８．６８ ７９０

，

３１８

，

６０８．５６ ４０２

，

８４４

，

６５０．３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９８

，

７６５

，

６７６．８９ １６５

，

３１５

，

０２４．９３ ９０

，

９３８

，

１３０．３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８２％ ５．１８％ ３．１５％

４

、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武汉经发投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武汉经发投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马小援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王法圣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谢毅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熊瑞忠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叶长春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管志武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孙建清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陈卫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白艺丰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冯鹏熙 总经济师 中国 中国 无

杨世武 副总经济师 中国 中国 无

程弘 副总经济师 中国 中国 无

夏频 副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６

、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武汉经发投持有和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包括：

股票简称 持股数额 持股比例

长江通信

６

，

１９１．４

万股

３１．２７％

长江投资

４

，

８７１．５

万股

１５．８５％

祥龙电业

３

，

４４３．９

万股

９．１８％

（三）收购人：武汉国资公司

１

、武汉国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１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２３

，

８３４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３５８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３１７７７５８９１７

法定代表人： 杨国霞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信息咨询、代理及中介服务。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６１３７６０

２

、武汉国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结构

武汉市国资委直接持有武汉国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为武汉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国资委为武汉市政府

直属特设机构，武汉市政府授权武汉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管武汉市属国有资产。

武汉国资公司的产权结构如下：

３

、武汉国资公司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

１

）主要业务情况

主要业务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信息咨询、代理及中介服务等。

武汉国资公司主要投资企业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投资额（万元）

１

武汉新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９２．５０％ ７

，

４００．００

２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２００．００

３

武汉鑫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

，

９００．００

４

武汉华煜托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５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７４．９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９１％ ３４

，

９９０．００

７

武汉华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７２８．８０

８

武汉东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８４．７０％ ４２

，

３５０．００

９

武汉赛马赛事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２．５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武汉中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７．９８％ ３

，

５００．００

（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武汉国资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财务会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

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１

，

９７０

，

７９９

，

１０１．４１ １９

，

３５６

，

４９６

，

１２７．１５ １５

，

３７５

，

５８６

，

５３５．４７

总负债

１２

，

８７３

，

４１４

，

４７１．９８ １１

，

４２４

，

０７８

，

２３９．２８ ８

，

８３８

，

５７３

，

９４８．６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

，

０２６

，

７６０

，

１８８．５０ ３

，

８８６

，

１３４

，

２０４．６６ ２

，

７１０

，

８２４

，

０１９．８６

资产负债率

５８．５９％ ５９．０２％ ５４．５２％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６

，

５３６

，

４０４

，

７４１．９３ ２１

，

７８０

，

７７９

，

９８６．６２ １８

，

７１８

，

４９１

，

８２４．６４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３３

，

３０２

，

５４５．５６ ２２９

，

３７４

，

２０３．３７ １１５

，

８８８

，

０３１．６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９％ ５．９０％ ４．２８％

４

、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武汉国资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武汉国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杨国霞 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中国 无

王万超 董事、党委副书记 中国 中国 无

孙月英 董事、工会主席 中国 中国 无

陈旭东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郭岭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汪正兰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黄保云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王建国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６

、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武汉国资公司持有和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 持股数量 占该公司总股本比重

马应龙

３

，

８３２．０８

万股

１１．５６％

ＳＴ

万鸿

１

，

４６７．８９

万股

７．０５％

此外，武汉国资公司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７３％

（直接和间接合计）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武汉东创担保有限公司

８４．７０％

二、收购人之间的关系

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就本次要约收购签署了《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

议》。 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与武商联集团成为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

三、武商联集团及其他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一）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商联集团关联方及其它一致行动人包括：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武商联集团全资子公司）、武

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上述相关方同意在鄂武商

Ａ

所有对董事会的安排和股东大会表决等决策方面与武商联集团保持一致。

武商联集团的前述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要约收购中无任何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的计划，不参与本次要约收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武商联集团的上述其他相关方及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持有鄂武商

Ａ

股份种类、数量及占鄂武

商

Ａ

已发行股份的比例的情况如下：

名称 数量（股） 占鄂武商

Ａ

股份的比例

武商联集团

１０２

，

２９０

，

１７８ ２０．１７％

武汉国资公司

１６

，

４８７

，

６１６ ３．２５％

武汉经发投

１４

，

６３３

，

３２９ ２．８８％

武汉开发投

６

，

００５

，

２３４ １．１８％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１．８４％

合计

１４８

，

７２６

，

５６８ ２９．３２％

（二）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上市公司公告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披露的武商联集团的全部一

致行动人及关联方持股情况如下：

名称 数量（股） 占鄂武商

Ａ

股份的比例

武商联集团

１０２

，

２９０

，

１７８ ２０．１７％

武汉国资公司

１６

，

４８７

，

６１６ ３．２５％

武汉经发投

１４

，

６３３

，

３２９ ２．８８％

武汉开发投

６

，

００５

，

２３４ １．１８％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１．８４％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业公司

１

，

２４３

，

３５０ ０．２５％

武汉市总工会

６２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武汉阿华美制衣有限公司

４３６

，

２６３ ０．０９％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７

，

９２５ ０．０８％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７６０

，

４０６ ０．１５％

合计

１５２

，

１７４

，

５１２ ２９．９９％

（三）前后两次报告书中持股变动说明

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及中南电力设计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确认函》，

鉴于武商联集团与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到期，武

商联集团与中南电力设计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到期，各方确认该等《战略合作协议》到期

后，将不再顺延协议的有效期。 即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及中南电力设计院将于该等《战略合作协议》有

效期届满后自动终止与武商联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该等协议，截至目前，武商联集团已经与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

总工会、武汉地产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而武商联集团与中南电力设计院的一致行动关系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结束。

四、武商联集团与相关股东截至目前签订的所有有关一致行动的协议及相关影响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以来，为保持武商联集团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武商联集团分别与相关股东签订了达成一致行动

的《战略合作协议》、关于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补充协议》等；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武商联集团分别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就要约

收购鄂武商

Ａ

部分股权签订了《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 上述相关协议具体包括：

（一）关于《战略合作协议》相关事宜

１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武商联集团分别与相关股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武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与武汉经发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２

）武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与武汉开发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３

）武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与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４

）根据武汉地产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白起鹤代表武汉地产以原武汉市住宅统建办公室名义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与武商联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且，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地产又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就前述《战略合

作协议》签署了《补充协议》（该《战略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以下合称《战略合作协议》）；

（

５

）武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与中南电力设计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协议双方同意在鄂武商

Ａ

所有对董事会的安排和股东大会表决等决策方面保持一致；双方均

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为禁售期，除非取得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出售所持有的鄂武商

Ａ

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武商联集团、武汉国资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鄂武商

Ａ１１５

，

０７８

，

９５１

股股份，占

鄂武商

Ａ

总股本的

２２．６９％

。 武汉经发投、武汉开发投、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合计

持有鄂武商

Ａ９

，

２９２

，

７７２

股股份，武商联集团签署上述一致行动协议，使得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股

份占鄂武商

Ａ

总股本的比例增加至

２４．５２％

。

同时，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持有鄂武商

Ａ

股份

７３

，

０６５

，

６００

股、 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鄂武商

Ａ

股份

４１

，

６７１

，

２００

股股份，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鄂武商

Ａ９

，

４５２

，

７０５

股股份，同受香港银泰

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前述三家公司合计持股占鄂武商

Ａ

总股本的

２４．４８％

。

综上，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开发投、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签署上

述《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行动关系，在武商联集团、武汉国资公司和武汉经发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

中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超过

５％

前，帮助武商联集团巩固了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２

、关于签署《关于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补充协议》

由于此前《战略合作协议》未明确协议有效期，武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分别与武汉经发投和武汉开发投签署《关

于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补充协议》，明确《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为十二个月，如果双方在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未就到期解除协

议达成书面一致意见，则《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顺延十二个月；双方同意并承诺，在该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均不得解除、撤销

《战略合作协议》。

上述补充协议仅对一致行动关系的期限进行了明确，对武商联集团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无实质性影响。

３

、关于签署《关于解除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协议》

武商联集团及武汉国资公司、武汉经发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增持鄂武

商

Ａ

股份超过

５％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武商联集团及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鄂武商

Ａ２９．９９％

的股份。 鉴

于武商联集团及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拟继续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并筹划对鄂武商

Ａ

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经申请鄂武商

Ａ

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开始停牌。鄂武商

Ａ

股票停牌后武商联集团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与相关一致

行动人进行了积极地沟通，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认为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支持武商联集团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的目标已基本达成，并且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

南电力设计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时并不包括在要约收购中与武商联集团一致行动，因此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

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分别与武商联集团签署《关于解除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协议》（以下简称

“《解除协议》”），同意解除《战略合作协议》和一致行动关系。 同时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

设计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分别自愿作出承诺：“虽然本公司（工会）已与武商联集团解除《战略合作协议》和一致行动关系，

但本公司（工会）仍承诺自《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的一年内不得出售所持有的鄂武商

Ａ

股份。 ”

上述《解除协议》签署后，武商联集团及其全部一致行动人持有鄂武商

Ａ

股份数占鄂武商

Ａ

总股本比例由

２９．９９％

变更为

２９．３２％

，武商联集团仍为鄂武商

Ａ

第一大股东。 因此，签署上述《解除协议》对武商联集团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不构

成实质性影响。

４

、关于撤销《关于解除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协议》

上述《解除协议》签署后经与证券市场有权监管机构充分沟通，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

力设计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分别与武商联集团签署了《关于撤销

＜

解除协议

＞

的协议》（以下简称“《撤销解除协议》”），同意撤

销《解除协议》，撤销《解除协议》后，《解除协议》自始无效，且《战略合作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持续有效；鉴于《战略合作协议》未

明确协议有效期，协议双方同意，《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为十二个月，如果双方在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未就到期解除协议达

成书面一致意见，则《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顺延十二个月。 双方同意并承诺，在该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均不得解除、撤销《战略

合作协议》。

《撤销解除协议》签署后，《解除协议》自始无效，且《战略合作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持续有效，因此武商联集团及全部一致

行动人持有鄂武商

Ａ

股份数占鄂武商

Ａ

总股本比例由

２９．３２％

恢复为

２９．９９％

，武商联集团仍为鄂武商

Ａ

第一大股东。 因此签

署上述《撤销解除协议》对武商联集团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要约收购财务顾问海通证券核查意见为：“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开发投、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

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签署上述《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行动关系在当时条件下帮助武商联集团巩固了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战略合作协议》相关补充协议、解除协议以及撤销解除协议的签署对武商联集团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

东地位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同时，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变化均不涉及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安排，其中：武汉开发投、武

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并不参与本次要约收购，同时收购人武商联集团、武汉国资公

司、武汉经发投已就本次要约收购另行签署《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因此，本财务顾问认为《战略合作协议》以

及相关补充协议、解除协议以及撤销解除协议的签署对本次要约收购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

本次要约收购法律顾问通力律师核查意见为：“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开发投、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

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签署上述《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行动关系在当时条件下帮助武商联集团巩固了鄂武商

Ａ

的第一大股东地位，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相关补充协议、解除协议以及撤销解除协议的签署对武商联集团在鄂武商

Ａ

的第一

大股东地位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同时，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变化均不涉及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安排，其中：武汉开发

投、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武汉地产、中南电力设计院并不参与本次要约收购，同时收购人武商联集团、武汉

国资公司、武汉经发投已就本次要约收购另行签署《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因此，上述《战略合作协议》以及相

关补充协议、解除协议以及撤销解除协议的签署对本次要约收购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

５

、关于签署《确认函》

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的《确认函》，鉴于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到期，双方确认前述《战略合作协议》的有效期自协议到期日起顺延十二个月，即有效期顺

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开发投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的《确认函》，鉴于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开发投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到期，双方确认前述《战略合作协议》的有效期自协议到期日起顺延十二

个月，即有效期顺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

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及中南电力设计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确认函》，

鉴于武商联集团与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到期，武

商联集团与中南电力设计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到期，各方确认该等《战略合作协议》到期

后，将不再顺延协议的有效期。 即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及中南电力设计院将于该等《战略合作协议》有

效期届满后自动终止与武商联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

（二）关于收购人签署《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

为实施本次要约收购，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签署《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

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武汉国资公司、武汉经发投同意作为武商联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共同实施本次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为无条件、向鄂

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汉通投资、武汉开发投）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鄂武商

Ａ

上市地位为目的。

２

、本次要约收购中，收购人预定收购股份的比例为鄂武商

Ａ

已发行总股本的

５％

。其中，武商联集团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

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武汉国资公司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６

，

５０３

，

４２０

股股份；武汉经发投以要约方式收

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

３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期限为

３０

个自然日。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按照同

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４

、收购人同意，收购人中的任一方应对其他两方在本次要约收购中负有的支付收购价款之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各收

购人最终要约收购的股份数将根据实际付款情况在收购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整。

５

、收购人同意，其各自持有的鄂武商

Ａ

股份在本次要约收购实施完毕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要约收购财务顾问海通证券核查意见为：“本次要约收购实施及相关股份过户完成后， 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支配鄂武商

Ａ

股份表决权将超过

３０％

。上述《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使收购人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本财务

顾问认为收购人签署上述《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有利于实施本次要约收购，并通过本次要约收购取得对鄂武

商

Ａ

的控制权。 ”

本次要约收购法律顾问通力律师核查意见为：“本次要约收购实施及相关股份过户完成后， 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实际支配鄂武商

Ａ

股份表决权将超过

３０％

。 上述《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使收购人的权利义务更加明

确，收购人签署上述《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有利于实施本次要约收购，并通过本次要约收购取得对鄂武商

Ａ

的控制权。 ”

（三）武商联集团与各一致行动人之间一致行动关系变动情况表

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协议名称及签署日期

协议

到期日

目前

状态

备注

武商联集团

１０２

，

２９０

，

１７８ ２０．１７％

——— ——— ———

武汉国资公

司

１６

，

４８７

，

６１６ ３．２５％

《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

２０１１．７．２０

——— 有效 武商联集团控股股东

武汉经发投

１４

，

６３３

，

３２９ ２．８８％

《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１．３．２９

；

《关于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补充协

议》，

２０１１．７．１９

２０１２．３．２８

续签

已经签署《确认函》，一致行

动关系延期至

２０１３．３．２８

《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

２０１１．７．２０

——— 有效

武汉开发投

６

，

００５

，

２３４ １．１８％

《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１．４．７

；

《关于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补充协

议》，

２０１１．７．１９

２０１２．４．６

续签

已经签署《确认函》，一致行

动关系延期至

２０１３．４．６

汉通投资

９

，

３１０

，

２１１ １．８４％

——— ——— ——— 武商联集团全资子公司

武钢实业

１

，

２４３

，

３５０ ０．２５％

《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１．４．１３ ２０１２．４．１２

解除

已经签署《确认函》，一致行

动关系不延期；另外，曾与武

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签订《解除协议》，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签订 《撤销解除协议》，约

定《解除协议》自始不生效

武汉市总工

会

６２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１．４．１３ ２０１２．４．１２

解除

已经签署《确认函》，一致行

动关系不延期；另外，曾与武

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签订《解除协议》，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签订 《撤销解除协议》，约

定《解除协议》自始不生效

武汉阿华美

４３６

，

２６３ ０．０９％

《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１．４．１３ ２０１２．４．１２

解除

已经签署《确认函》，一致行

动关系不延期；另外，曾与武

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签订《解除协议》，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签订 《撤销解除协议》，约

定《解除协议》自始不生效

武汉地产

３８７

，

９２５ ０．０８％

《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１．４．１３ ２０１２．４．１２

解除

已经签署《确认函》，一致行

动关系不延期；另外，曾与武

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签订《解除协议》，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签订 《撤销解除协议》，约

定《解除协议》自始不生效

中南电力设

计院

７６０

，

４０６ ０．１５％

《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１．６．１ ２０１２．５．３１

到期

后解

除

已经签署《确认函》，一致行

动关系不延期；另外，曾与武

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签订《解除协议》，解除一

致行动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签订 《撤销解除协议》，约

定《解除协议》自始不生效

注

１

：武商联集团、国资公司、武汉经发投签署了《关于实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为本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

注

２

：汉通投资为武商联集团全资子公司，为武商联集团一致行动人；武汉开发投与武商联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并签署了《确认函》延长《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达成一致行动关系。

五、武商联集团与其全部一致行动人历次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情况及其后买卖鄂武商股份的合规性、履行相关报告和信息

披露义务情况

（一）武商联集团与其全部一致行动人历次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及增持信息披露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因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公告《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因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开发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公告《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因武商联集团分别与武钢实业、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统建办签订（实际系武汉地产授权原统建

办法定代表人白起鹤以原统建办名义与武商联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公告《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因武商联集团与中南电力设计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使得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累计持有鄂武商

Ａ

权益变动达到

５．０１％

，武商联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报告书还就武汉地产与统建办的关系、武汉地产授权原统建办法定代表人白起鹤以原统

建办名义与武商联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汉地产与武商联集团签署《补充协议》的情况进行了信息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因武商联集团及武汉国资公司、武汉经发投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增持

１４

，

１４４

，

０７７

股，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增持

１１

，

２１８

，

４２９

股， 共计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

２５

，

３６２

，

５０６

股， 合计增持达到鄂武商

Ａ

股本比例的

５％

。 鄂武商

Ａ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告披露了由于上述增持行为所需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因原统建办名下持有鄂武商

Ａ３８７

，

９２５

股股份已过户至武汉地产名下统建办名下公告《关于公司股东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武商联集团为筹划部分要约收购公告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对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份至鄂武商

Ａ

股本总数的

２９．９９％

事宜进行了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因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国资公司、武汉经发投签订《关于实施本次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共同发起本

次要约收购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披露了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的《确认函》，鉴于武商联集团与武

汉经发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到期，双方确认前述《战略合作协议》的有效期自协议到期日

起顺延十二个月，即有效期顺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开发投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的《确认函》，

鉴于武商联集团与武汉开发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到期，双方确认前述《战略合作协议》的有

效期自协议到期日起顺延十二个月，即有效期顺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披露了根据武商联集团与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及中南电力设计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确认函》，鉴于武商联集团与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到期，武商联集团与中南电力设计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到期，各方

确认该等《战略合作协议》到期后，将不再顺延协议的有效期。 即武钢实业、阿华美、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地产及中南电力设计

院将于该等《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自动终止与武商联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要约收购财务顾问海通证券核查意见为：“武商联集团与其一致行动人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及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均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要约收购法律顾问通力律师核查意见为：“武商联集团与其一致行动人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及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均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武商联集团与其一致行动人增持鄂武商

Ａ２５

，

３６２

，

５０６

股股份的合规性

武商联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武汉国资公司、 武汉经发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增持

１４

，

１４４

，

０７７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

１１

，

２１８

，

４２９

股，共计增持鄂武商

Ａ

股份

２５

，

３６２

，

５０６

股。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前述增

持行为系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进行， 该增持行为不存在利用鄂武商

Ａ

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作市场

的情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增持后武商联集团及全部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鄂武商

Ａ

股权比例由

２４．６７％

上升至

２９．６７％

，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有关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每增加

５％

时需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鄂武商

Ａ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向深交所提交并公告

披露了由于上述增持行为所需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在向深交所提交并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日内，武商联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并未再行买卖鄂武商

Ａ

股票。

由于部分信息披露义务人当时无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最近

３

年财务会计报告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

计报告，武商联集团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抄报鄂武商

Ａ

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此后，武商联集团已将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提交并抄报了鄂武商

Ａ

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要约收购财务顾问海通证券核查意见为：“武商联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的增持行为符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十三条中有关规定，即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后，通过证

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５％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３

日

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武商联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的增持行为已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履行了披露义务，但武商联集团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抄报鄂武商

Ａ

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目前

武商联集团已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提交并抄报了鄂武商

Ａ

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

本次要约收购法律顾问通力律师核查意见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武商联集团与其一致行动人增持鄂武商

Ａ２５

，

３６２

，

５０６

股

股份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十三条中的有关规定，即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５％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同时武商联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的增持行为已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披露义务。武商联集团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抄报鄂武

商

Ａ

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不符。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武商

联集团已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提交并抄报了鄂武商

Ａ

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抄报鄂武商

Ａ

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事项已得到纠正。 ”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一）本次要约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增强对鄂武商

Ａ

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鄂武商

Ａ

发展，并看好鄂武商

Ａ

未来的增长潜力，收购人计划对鄂武商

Ａ

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

收购人本次对鄂武商

Ａ

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１

、对鄂武商

Ａ

所在行业的前景看好，零售商业作为湖北地区的优势产业之一，在未来将随着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得到更快的发展；

２

、对鄂武商

Ａ

企业的长期看好，随着鄂武商

Ａ

近年来核心项目的陆续开业，公司未来的增值空间较大；

３

、通过本次收购，使得鄂武商

Ａ

具备更稳定的股权结构，从而有利于鄂武商

Ａ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没有对外处置现有鄂武商

Ａ

股份的计划，收购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根据实际情况继续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若未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法定标准，收购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其他法定程序。

二、收购人做出本次要约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武商联集团与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分别召开了临时董事会并就本次要约收购签署了《关于实

施要约收购的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武商联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收购人武商联集团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

根据武汉经发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收购人武汉经发投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于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股股份。

根据武汉国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收购人武汉国资公司决定以要约方式收购鄂武商

Ａ

不高

于

６

，

５０３

，

４２０

股股份。

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同意，作为共同收购人，三方对本次要约收购中负有的支付收购价款之义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各收购人最终要约收购的股份数将根据实际付款情况在收购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整。

综上，收购人武商联集团、武汉经发投、武汉国资公司拟收购鄂武商

Ａ

合计不高于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股份。

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

一、要约收购方案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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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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